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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9954785]“攀登”行动
围绕桂林七大产业链技术创新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造产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并实现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为桂林产业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bookmark: _Toc209954786]一、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转化
[bookmark: _Toc209954787]方向1：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bookmark: _Toc209954788][bookmark: _Toc16337]子方向1：“人工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主要内容：围绕大模型训练、微调、评测等技术，边缘计算、隐私计算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与推理、机器学习、机器翻译、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与处理等技术，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多源多模态数据融合等技术，数据质量标准评价异构算力联网、通信、调度技术，具身智能、人机交互技术开展研究，支持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开发平台、智能体开发平台研发，行业垂类模型、智能体等研发，基于常见通用大模型的一体机研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终端、脑机接口、机器人等研发，支持人工智能在设备故障监测和故障诊断、基于视觉的表面缺陷检测等领域应用以及其他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789]子方向2：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旅游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开展人工智能文化旅游一体化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支持人工智能旅游信息服务产品、地方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支持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Ｇ等技术在文化旅游产业场景应用技术开发与示范，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化旅游展示及管理平台开发示范，支持文化与旅游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应用示范点1个以上，申请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项以上。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790][bookmark: _Toc66197744][bookmark: _Toc23159][bookmark: _Toc20722][bookmark: _Toc17833][bookmark: _Toc19975][bookmark: _Toc15877][bookmark: _Toc24677][bookmark: _Toc24493][bookmark: _Toc9424][bookmark: _Toc19152][bookmark: _Toc1976193580][bookmark: _Toc19258][bookmark: _Toc17775][bookmark: _Hlk204850021]方向2：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研发与应用示范（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运用物联网、5G、北斗导航、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量子技术等在传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开展研发与应用示范。开展物联网开源通用开发平台、智能感知终端/网关、核心系统芯片、LED芯片、模块与敏感元件等核心产品研发与应用示范。开展信息通信安全及相关元器件、模块和系统的应用研究与应用示范。开展基于5G、北斗导航等技术的智能终端研发与应用示范。开展基于5G技术的超高清显示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与应用示范。支持北斗高精度定位、无人机反制系统、智能位置服务等智能导航领域关键技术研究或设备研发。开展基于新型元器件和国产元器件设备模块化、系统化改造和升级。支持光电芯片、光探测器等光通信设备研发和应用。支持LED/LCD/OLED面板制造与背光模组、背光源等新型显示终端设备研发和应用。支持主动降噪、主控MCU、智能感知、智能响应等智能家电共性技术和关键部件研发与应用，提高家电智能化水平，促进家用电器产品向高端、节能、智能化发展。支持操作系统、中间件、新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移动端和云端办公套件等基础软件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支持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支持工业软件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研发及集成应用。支持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软件系统研发和服务。支持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研发和服务。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791][bookmark: _Toc227264804][bookmark: _Toc25570][bookmark: _Toc697037408][bookmark: _Toc953935914][bookmark: _Toc1344501016]方向3：生物医药、中药、医疗器械、食品药品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开展生物技术药新产品、中药创新药及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开展基于新型给药技术的新制剂开发研究；开展医用仪器、材料等领域的产品开发；开展植物资源废弃物兽用产品开发与应用示范；开展特色药食同源（两用）等大健康产品的开发研究；开展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普查及长期保存、引种驯化技术研究；开展特色药材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研究；开展食品非法添加物的快速检测及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形成标准；开展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大数据监管等信息化支撑技术研究；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估研究与食品药品标准研制，建设食品药品安全防控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1）生物医药研究方向：开发新产品1个或获得临床批件1项或注册申请受理号，或提交项目执行期间承担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合同，或提交通过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查验的证明材料，或提交新型给药制剂的新药注册申报获得受理，或提交新药注册申报并获得临床试验批准，或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或行业准入许可1件；申请发明专利1件。（2）中药、民族药研究方向：建成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普查数据库、引种驯化育种面积20亩以上；或获得1个以上中药饮片或中药配方颗粒品种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备案；或获得大健康产品生产批件1件；申请发明专利1件。（3）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方向：形成安全快速检测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1项以上，突破关键技术1项以上，申请专利1项。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开发实力和研究基础；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组成产学研团队联合申报，鼓励具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单位联合共同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
[bookmark: _Toc209954792][bookmark: _Toc66197746][bookmark: _Toc19778]方向4：智能制造与工程装备关键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研究内容：研发绿色智能化矿山机械、冶金机械、橡胶机械、精密机床、焊接喷涂装置、电线电缆加工装备、电网输配电控制设备、农业机械、通用航空工程装备、环境监测设备、防灾应急装备、无人船等新产品，开展液压、轴承、传感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支持开展汽车自动变速器、曲轴、离合器、机械传动、高精密齿轮及电机驱动系统、新能源汽车底盘一体化设计、底盘域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研发。支持开展新能源船用动力电池及控制系统研发及应用。开展高精度三维扫描、精密测量、视觉测量和增材制造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开展非接触无损探测探伤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开展新型光纤传感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开展工矿设备、农业机械、轨道交通和航空装备的智能监测、故障诊断和寿命预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开展机器人机械与结构系统、传感系统、控制系统、伺服系统、预应力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应用示范，研发移动机器人工作系统以及工业、农业、服务、救援、水下等特种机器人。支持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研究与开发应用。支持高精度轮廓获取与机器人堆焊路径规划算法，自动生成堆焊路径研究。开发适用大型零部件的机器人自动堆焊控制管理系统。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846580897][bookmark: _Toc11595][bookmark: _Toc472238259][bookmark: _Toc209954793][bookmark: _Toc715263181][bookmark: _Toc1998533502][bookmark: _Toc14370]方向5：桂林特色食品深加工技术研究与应用（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桂林特色食品资源综合利用，开展地方特色食品及预制食品加工技术研发，支持粮油、果蔬等大宗农林产品，米粉、油茶、桂酒、罗汉果、桂花、月柿、金桔、麦片、豆腐乳、腐竹等特色产品，发展包装饮用水、新茶饮以及富硒农产品等食品加工技术研究，开发“安全、营养、功能、方便、休闲”新产品，提升桂林特色食品产业品种与品质。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113985203][bookmark: _Toc674318814][bookmark: _Toc2754][bookmark: _Toc1106854111][bookmark: _Toc1324368322][bookmark: _Toc209954794][bookmark: _Toc951]方向6：金属新材料及新型功能材料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钢铁、铜、铝、锡、钨、稀贵金属等金属材料新型冶炼工艺、精深加工技术及装备开发应用，以及新产品开发，推动高温、高腐蚀等特殊服役环境适应性金属材料产品的开发，突破电力/航空/海洋工程/重载运输等高端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用材、高温合金材料、电子行业用合金材料等产品制备关键技术。支持动力电池材料研发，开发高安全高比能量材料体系、新型固态电解质、高安全隔膜等新产品。支持高性能稀土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开展石墨烯工业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示范。支持碳酸钙、滑石、硅等高附加值新产品研发。支持高性能结构材料、新型半导体材料、功能陶瓷材料、电极材料、新型催化剂材料、特种橡胶材料、复合超硬材料、硅基新材料、复合激光晶体、新型阻燃材料、新型绝缘材料、新型热电材料、新型可降解材料、新型防腐材料、新型光学材料、新型导热材料、微纳米材料等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开发具有良好导电性、导热性、耐电弧烧蚀性和环保性能的新型电触头材料。支持开发低品位滑石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支持石墨烯及新型碳材料、自控温柔性复合材料产品的研发。支持适应“以竹代塑”趋势，研发和应用竹基新材料。支持绿色环保、节能低耗家居用品生产设备和工艺研发与应用，开发特色竹木家居用品、竹质包装材料、户外高耐竹地板、竹车辆内饰产品、竹木成分提取物综合利用等产品，创新竹酢液、竹焦油、竹木炭屑等工业废品综合利用方式。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9789][bookmark: _Toc209954795]方向7：低空经济产业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无人机飞行控制与自主决策技术研究，优先支持无人机先进飞行控制算法开发，集成边缘计算芯片；支持开发高清摄像头、雷达、红外及低延时高性能传感芯片等多模态传感器系统；支持低空航空器相关的电池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动力系统、航空系统碳纤维机体等核心领域技术攻关；支持无人机的低延迟、高可靠通信技术、无人机群体之间的协同通信与网络协同控制技术、无人机的安全监管技术开发和应用；支持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等新型能源与动力系统研发；支持无人机智能化巡检、反制与捕获应用技术研究，优先支持自主导航、多源数据融合及低空安全防护系统开发。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bookmark: _Toc30079][bookmark: _Toc1988546174][bookmark: _Toc630709941]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796]“强基”行动
支持企业设立科研机构，引导高校、科研院所面向桂林产业布局创建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依托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开展技术创新、转化科技成果；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引进培育，引导创新人才向产业一线流动，促进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
[bookmark: _Toc1784662481][bookmark: _Toc1934348579][bookmark: _Toc703738390][bookmark: _Toc2040973291][bookmark: _Toc824710212][bookmark: _Toc209954797]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bookmark: _Toc307914475][bookmark: _Toc2062390609][bookmark: _Toc209954798][bookmark: _Toc999779728][bookmark: _Toc320769086]方向8：科研平台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创新示范（平台建设与对外合作科管理）
[bookmark: _Toc289034611][bookmark: _Toc1266172216][bookmark: _Toc1634042189][bookmark: _Toc1218292176]研究内容：支持新建科研平台发挥其在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中的核心载体作用，围绕桂林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建设高水平科研团队，自主确定研究方向，开展重点领域的技术攻关与技术成果的集成应用，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提高科技创新平台对我市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考核指标：（1）开发或引进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或新产品2项，引进区外（含境外、国外）高层次人才2人或创新团队1个。（2）项目实施期内完成科技成果转化2项，实现新增产值或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
1.支持2023年以来新认定或在年度绩效评价与考核中获得“优秀”或“良好”等次的自治区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应用数学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合作基地、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单位申报。新认定平台只能获得一次资助，绩效评价与考核中获得“优秀”或“良好”等次的平台可在项目执行期结束后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再次申请。
2.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3.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799]方向9：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平台建设与对外合作科管理）
[bookmark: _Toc209954800][bookmark: _Toc1702374270][bookmark: _Toc518053549][bookmark: _Toc178339664][bookmark: _Toc826787092]子方向1：自治区（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创建
研究内容：围绕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及“保护漓江、保护桂林山水”等国家战略，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生态健康食品、新材料、低空经济、旅游和文创、节能环保、绿色家居、绿色石化、轻工纺织等领域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治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成果、创新解决方案及智力支持，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考核指标：（1）需选择①②指标其中一项完成。①达到自治区级（及以上）相应创新平台在场地设施、仪器设备、研发团队、成果产出等方面的标准，新获得自治区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认定；②开发或引进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或新产品1项，引进区外（含境外、国外）高层次人才1人或创新团队1个。（2）项目实施期内完成科技成果转化1项，实现新增产值或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
1.支持2024年以来获认定的桂林市科技创新中心申报，每个单位可牵头申报1项。
2.需按拟培育创建的自治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对应认定条件或者管理文件要求，提供场地设施、仪器设备、研发团队、成果产出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建设方案等材料。
3.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
4.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01]子方向2：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服务
研究内容：围绕构建科技创新平台梯度培育体系，发挥科创平台在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中的核心载体作用，组织开展摸底调查、实地走访、业务培训、资源对接等服务，掌握我市现有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基础、创新成果、科研团队等创新条件。开展市级创新中心认定、年度绩效评估等工作，推动创新平台有效参与本领域的产业发展，聚焦企业发展迫切需求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撑和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考核指标：走访服务创新平台不少于20家次，开展产业对接不少于5家次；根据创新平台服务情况，形成创新平台科研能力汇编一套。协助开展市级科技创新中心认定与年度绩效评估等工作。
实施年限：1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10万元。
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应当熟悉科技创新平台培育服务、申报流程、材料审核等条件。
2.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66392840][bookmark: _Toc753407679][bookmark: _Toc2113141403][bookmark: _Toc672584136][bookmark: _Toc209954802][bookmark: _Toc107676409][bookmark: _Toc1258993238][bookmark: _Toc1276378611][bookmark: _Toc1281774871][bookmark: _Toc1930751120]方向10：创新联合体能力建设（政策法规与监督评估科管理）
[bookmark: _Toc201612412][bookmark: _Toc974806059][bookmark: _Toc319375890][bookmark: _Toc2053775334][bookmark: _Toc1249425771]研究内容：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自主创新为核心，聚焦高质量“科创桂林”建设，支持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共同围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
考核指标：申请发明专利2项以上，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材料1项以上，促进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1项以上，取得显著经济效益（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或社会效益。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50万元。
申报要求：须由已认定的市级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联合创新联合体内的成员单位共同申报（联合承担单位不超过4家），申报方向须符合已批复的创新联合体建设方向。
[bookmark: _Toc209954803][bookmark: _Toc382618770][bookmark: _Toc896927452][bookmark: _Toc656505789][bookmark: _Toc830156058]三、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育
[bookmark: _Toc209954804]方向11：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引进（科技人才与科普科管理）
[bookmark: _Toc1841955523][bookmark: _Toc422535407][bookmark: _Toc189985377][bookmark: _Toc1814693753]主要内容：围绕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助力高质量“科创桂林”建设，聚焦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需求，支持国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带土移植”等方式连同其团队、科技成果等多种创新要素引入我市，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联合企业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技成果等。鼓励广西产业创新战略支持专家及团队结合我市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与科技服务。
考核指标：（1）引进符合条件的国内外科技人才团队1个以上；（2）解决核心关键技术难题1项以上或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1个以上；（3）培养1支较稳定的研发人才团队，形成2年以上长效服务工作机制。
实施年限：2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金额：单个项目不超过30万元。
申报要求：
1.用人单位是本项目人才团队引进、使用、服务和管理主体，限企业牵头申报。
2.引进的创新人才团队核心成员专业结构合理、具有科研关联性和互补性，一般不少于3人，团队带头人为国外人才时，须符合国家外国高端人才A类条件（参考《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外专发〔2017〕40号）；团队带头人为国内人才（含港澳台地区）时，须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E类以上或者《桂林市人才引进和培养办法》（市办发〔2024〕11号）高层次人才分类参考目录2024年版企业类、市属事业单位类及中区直事业单位类第六类以上认定标准，且引育时间在指南发布日之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C类以上或者桂林市高层次人才3类以上认定标准的，不受引育时间限制）。
3.引进的创新人才团队核心成员进入企业为项目服务有效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际顶尖人才无在桂林工作时间具体要求。
4.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05]方向12：青年科技人才服务企业创新示范（科技人才与科普科管理）
研究内容：围绕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生态食品、新材料、低空经济、文化与旅游等产业应用场景以及技术需求，重点针对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及其团队联合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产学研与科技服务等，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鼓励“科创桂林—百名博士进百企专项行动”项目培育库的企业及人才团队申报。
[bookmark: _Toc485642438][bookmark: _Toc4288][bookmark: _Toc4622][bookmark: _Toc20816][bookmark: _Toc1551][bookmark: _Toc20136][bookmark: _Toc43994572][bookmark: _Toc634506971][bookmark: _Toc24235][bookmark: _Toc3808][bookmark: _Toc10346][bookmark: _Toc1118416331][bookmark: _Toc23038][bookmark: _Toc12426][bookmark: _Toc20320][bookmark: _Toc159654044]考核指标：（1）人才指标：建成较稳定的研发人才团队3人以上；（2）产业发展指标：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或转化科技成果1项以上，形成良好的社会或经济效益（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2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金额：单个项目不超过15万元。
申报要求：
1.申报人原则上年龄在40岁以下（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放宽至42岁（19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须有双一流硕士学历或高级职称。（对列入科创桂林—百名博士进百企专项行动培育库的，不受年龄限制）。
2. 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企业为项目承担第一单位。
3.科技人才进入企业为项目服务有效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形成至少2年的服务长效工作机制（须提供人才科技服务协议）。
4.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06][bookmark: _Toc2012924814][bookmark: _Toc484360984][bookmark: _Toc653924739][bookmark: _Toc2030710850][bookmark: _Toc1959765577]“硕果”行动
支持开展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和孵化，鼓励引进应用区外先进技术成果，推动科技重大新产品产业化和迭代升级，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bookmark: _Toc209954807]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bookmark: _Toc209954808]方向13：概念验证中心能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管理）
[bookmark: _Toc22899]主要内容：支持广西概念验证中心整合成果、人才、资本和市场等要素，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生态健康食品、低空经济、旅游和文创等七大产业领域，开展原理验证、技术验证、产品验证、市场验证等概念验证服务，支持广西概念验证中心的开放运行及科研仪器设备更新，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价值发现和前端赋能，降低成果转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产业化。
考核指标：（1）建立概念验证项目库，入库项目的数量不少于50项；（2）验证项目不少于10项；（3）完成科技成果转化3项以上，创新增值500万元以上（含技术合同交易、吸纳投融资、衍生公司估值等）；（4）新增技术经纪人/技术经理人数量不少于10人；（5）建立稳定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团队，组织概念验证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活动10次以上。
资助方式：后补助。
实施年限：2年。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30万元。
申报要求：
1.项目验收时，指标2应提供概念验证机构验证项目相关材料（包括概念验证机构签发的肯定性报告、市场化价值报告等材料）。
2.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09]方向14：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管理）
主要内容：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提升创新创业服务水平，支撑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企业培育，扩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孵化场地，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改善科技企业孵化环境，增强科技企业孵化产出成效。支持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高孵化效能，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孵化模式，支持孵化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供研究开发、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
考核指标：（1）建立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创业辅导、技术创新、投融资和资源对接等服务；（2）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不低于30%；（3）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0%；（4）项目执行期内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家；（5）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吸纳应届大学生就业创业不少于10人。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
1.处于有效期的国家级、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注册地点为桂林市。
2.申报单位应具备持续运营发展能力，提供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相关证明，如为自有场地的应提供产权证明等，且保证孵化场地自申报之日起正常运营3年以上；如为租赁场地的应提供租赁协议等，其中租赁期限应自申报之日起有效期3年以上。
[bookmark: _Toc209954810]方向15：高校科技成果接续转化应用示范（科技成果转化科管理）
主要内容：坚持延续与扩展相结合，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接续支持，加快转化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开展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生态健康食品、低空经济、旅游和文创等七大产业领域，接续支持高校创新团队携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对高校已获得发明专利、或者已获得自治区、桂林市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并预计可取得较大应用价值或预期能产生较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鼓励高校创新团队与企业合作，或高校创新团队创建公司将科技成果进行本地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先进适用技术从高校向企业转移和转化。
考核指标：
开发新软件、新系统、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应用技术2项及以上，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项及以上。实现产业化应用，项目实施期内实现新增产值或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新增利税50万以上。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后补助。
资助金额：单个项目资助20万元。
申报要求：
1.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申报。企业独立申报的，企业法人或股东应为高校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员。
2.科技成果应是自治区、桂林市科技计划项目近3年内验收通过的成果，需提供相应验收报告、科技成果登记证书；或者为近三年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需提供发明专利证书或授权通知书、科技成果登记证书。高校均应为科技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3.已获得自治区、桂林市各级财政资金自持的产业化项目不得申报。
[bookmark: _Toc209954811][bookmark: _Toc1393496157]方向16：创新创业大赛优胜成果落地转化（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bookmark: _GoBack]主要内容：支持2023-2024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和广西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的企业开展与参赛项目相关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企业后备梯队。
考核指标：开发新产品或新装备1项以上，突破关键技术1项以上，申请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件，实现产业化应用（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10万元，广西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8万元。
申报要求：鼓励2023-2024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和广西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牵头申报；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联合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已获得自治区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培育专项资助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bookmark: _Toc209954812]方向17：重大装备产品迭代（前沿技术与产业科技科管理）
	主要内容：围绕桂林电力设备、橡胶机械、矿山机械、精密机床、材料产线、电子束焊接等重大装备产品，支持广西重大装备首台（套）产品开展迭代技术、产品研制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新产品1项，突破关键技术1项，开展示范应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或社会效益。
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限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企业科技特派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与派出单位和派驻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鼓励2022年以来新获广西重大装备首台（套）认定的企业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841038486][bookmark: _Toc1275029884][bookmark: _Toc2062409926][bookmark: _Toc87659791][bookmark: _Toc209954813][bookmark: _Toc21235][bookmark: _Toc1847921806]方向18：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主要内容：重点在通信与信息共享、区块链数据安全、北斗卫星导航、航空航天、无人机及人工智能，以及高可靠性系统、高性能材料产品、极限工况测试技术等领域，支持一批重点研究应用项目，研制一批技术装备，带动桂林相关产业发展。
考核指标：获得关键实用技术或开发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1项以上，完成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1项以上，取得较好经济效益（须有明确的经济效益指标）或社会效益。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申报单位应当具有相关资质；所有申报项目须进行脱密处理，不接受涉密申报材料。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
[bookmark: _Toc209954814]五、科技创新合作
[bookmark: _Toc209954815]方向19：跨区域科技合作产业创新示范（平台建设与对外合作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我市企业与国际国内一流人才及其团队或知名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新材料、新能源及储能、生物医药、现代特色农林业、绿色化工以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重点领域及重点产业发展需求，通过跨区域协同创新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市内实现产业化。
考核指标：（1）联合开发或引进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2项以上；（2）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件以上；（3）全职引进、培养高级职称1人以上；（4）项目实施期内转化科技成果2项以上，新增产值1000万元以上。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30万元。
申报要求：
1.项目合作方之间形成稳固、紧密的合作机制，提供与广西区外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协议或合同，且其中应有涉及联合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条款或内容（与国外合作的应附中文译文）。
2.鼓励长江经济带、向海经济、粤港澳大湾区、粤桂合作、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等已纳入市级以上层面跨区域战略框架合作的相关项目申报。
3.鼓励规上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并提供近1年单位财务审计报告。
4.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16][bookmark: _Toc1531038652][bookmark: _Toc1625314342][bookmark: _Toc1422426907][bookmark: _Toc1215001547][bookmark: _Toc1556911475]“惠民”行动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持续提升生态环保、卫生与健康、公共安全等科技支撑能力，推动开展科学普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bookmark: _Toc209954817]六、科技惠民
[bookmark: _Toc650786234][bookmark: _Toc2618910][bookmark: _Toc77326890][bookmark: _Toc141953266][bookmark: _Toc209954818][bookmark: _Toc4252904]方向20：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以科技支撑“保护漓江、保护桂林山水”为目标，聚焦自然景观保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文化康养等领域，开展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康旅融合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成果集成应用；围绕漓江流域开展喀斯特石漠化区域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监预测、生态种养等关键技术研究，探索漓江流域产业发展新路径；围绕实现城镇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开展空间优化、品质提升、智慧运维、绿色赋能、智能建造、低碳转型等关键技术研究，探索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技术支撑体系。
考核指标：制定相关的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1套（项），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件；建立应用场景示范点1个，提出应用示范典型案例1件。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分年拨付。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组成产学研团队联合申报，鼓励具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单位联合共同申报；申报材料由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推荐，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盖章；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
[bookmark: _Toc783629791][bookmark: _Toc1144894106][bookmark: _Toc367950600][bookmark: _Toc1427052442][bookmark: _Toc209954819]方向21：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无废城市”建设等生态环保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水、大气、土壤、噪音、塑料、畜禽养殖污染物、涉重金属污染防治与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和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地表水环境与水生态评价、修复与保护，支持重金属污染农田安全利用、有色金属冶炼、采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支持碳减排、碳捕获、碳中和技术集成应用研究；支持桂北区域气候条件下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优势互补，协同运行技术开发与应用；支持城市生活垃圾等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城市垃圾分类后续处理体系和资源化利用成套设备、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支持大型养殖场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高品质绿色建筑、低能耗建筑、绿色建材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自主可控的城市信息模型（CIM）、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无废城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漓江支流“消劣反清”等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相关技术研发。
考核指标：建立应用示范点1个，申请发明专利1件，制定技术规范1套。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10万元。
[bookmark: _Toc17783][bookmark: _Toc671588432][bookmark: _Toc350177236][bookmark: _Toc514][bookmark: _Toc3896][bookmark: _Toc10093][bookmark: _Toc7596][bookmark: _Toc6168][bookmark: _Toc66197741][bookmark: _Toc7613][bookmark: _Toc2130833976][bookmark: _Toc3340][bookmark: _Toc30186][bookmark: _Toc1832340285][bookmark: _Toc185606410][bookmark: _Toc22798]申报要求：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开发实力和研究基础，并在相关领域取得相关科研成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组成产学研团队联合申报，鼓励具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单位联合共同申报。企业须按不低于（1:3）匹配经费。
[bookmark: _Toc209954820]方向22：公共安全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支持开展森林防灭火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支持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防治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安全生产事故防控及重大危险源监控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支持数字化警备技术、视频图像智能应用和安全技术、大数据预测预警技术、语义认知推理技术、网络安全感知技术研究与示范；交通安全和交通事故防范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开展防灾减灾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开展消防安全智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示范；开展火灾预防和扑救关键技术和装备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支持建筑物、坝体、市政工程等抗震减灾技术集成应用推广；支持气象灾害精准智能预报预测和风险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示范；支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灾害链预报预警和早期风险识别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支持雨洪灾害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地球深部结构探测、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支持工程无人机智能检测、智能测绘、遥感数据智能处理、智能雷达遥感岩溶地质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应用示范点1个以上，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件。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每个项目资助不超过10万元。
申报要求：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开发实力和研究基础，并在安全生产事故防治、防灾减灾领域取得相关科研成果。鼓励与安全生产重点行业监管部门或自治区减灾委成员单位联合申报，且可复制、推广和应用的技术研发项目。
[bookmark: _Toc209954821]方向23：人口健康安全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社会发展与科技安全科管理）
研究内容：以慢性病、多发病、重大传染病防治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为基础，开展对重大疾病、传染性疾病、职业病、精神疾病、优生优育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现代医学及传统医学预防、诊断和治疗体系的研发创新；探索多学科门诊、病房诊治联动机制；支持艾滋病防治策略、防控规律和干预措施研究；支持残疾人辅助技术辅助器材研发、生产和推广；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标准及技术规范的研究和推广；支持临床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和推广；支持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和内部管理机制创新研究；开展皮肤美容、整形美容、中医美容、口腔美容等医美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研究，支持养生养老关键技术研究；支持重点临床专科科研能力提升；支持基于多维度信息和多组学技术的常见病、多发病预测和预后评估研究；支持健康资料收集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
考核指标：形成疾病的诊断、治疗相关新技术、方法或操作规程1项，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培育建设相应的应用人才团队。
实施年限：3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每个项目不超过3万元。
申报要求：临床医学研究项目须提供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意见。
[bookmark: _Toc209954822]方向24：科普作品创作与推广（科技人才与科普科管理）
主要内容：重点聚焦我市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等科学普及与推广需求，支持开展科普展览、影视、书刊、动漫及科普旅游产品、科普新媒体等开发、应用与推广，支持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科普推广，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科学普及与推广品牌，为推进世界旅游城市建设工作、营造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科普环境。
考核指标：（1）作品如为科普图书，需为公开出版，不少于200个页码，印数不少于3000册；（2）科普作品如为影视类，制作作品20集以上，每集不低于2分钟，作品应在电视台或在国内主流新媒体平台上推广，线上推广（累计网络点击量）不低于100万次。
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5万元。
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应当具有较丰富的科普宣传工作经验、科普活动组织经验和科普信息化工作经验，并具备相应能力支撑的人员队伍。
2.申报单位已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重大科普活动项目和品牌宣传平台（栏目）。鼓励形式内容有创新发展的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申报。
3.免查新报告。
[bookmark: _Toc209954823]七、软科学研究
[bookmark: _Toc1409913469][bookmark: _Toc301527962][bookmark: _Toc209954824][bookmark: _Toc862585207][bookmark: _Toc1502740194]方向25：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战略规划与资源统筹科管理）
主要内容：支持高水平智库发挥战略研究功能，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桂林科技创新取得的总体成效，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桂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基础、主线、途径、关键等，重点围绕高质量“科创桂林”建设，开展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对策建议研究与咨询，提供理论成果和实践方案。
考核指标：形成高水平研究报告1篇。
实施年限：1年。
资助方式：前资助。
资助经费：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申报要求：
1.鼓励自治区级科技智库申报，每个智库可报1项。
2.免查新报告。

说明：本指南所称以上，除有特别标明外均含本级、本数。
